行政执法委托书

委托单位：益阳市医疗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蔡波才　职务：党组书记、局长

　　受委托单位：益阳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李彭军　职务：主任　　

　　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依法确立行政执法委托单位与受委托单位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医疗保障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益阳市医疗保障局委托益阳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行使有关行政执法权。

　　一、委托权限
　　受委托单位对益阳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有关单位和个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情况开展医疗保障行政执法工作。

　　二、委托事项
　　益阳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在委托权限内以益阳市医疗保障局的名义行使下列行政执法事项：

　　(一)行政检查。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有关单位和个人遵守医疗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情况开展行政检查，依法调查收集证据，制作相关法律文书。

　　(二)行政处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医疗保障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在委托权限内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制作相关法律文书。

　　三、双方权利义务
　　1、受委托单位只能在委托权限和委托事项范围内，以委托单位的名义实施行政执法行为。受委托单位不得再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2、委托单位对受委托单位实施行政执法的行为负责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3、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及委托事项范围内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委托单位承担相应责任后，可以根据受委托组织的过错责任大小，依法予以追究。

　　4、受委托单位以自己的名义或者超越委托权限、委托事项范围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受委托单位自行承担。

　　5、受委托单位违法实施行政执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委托单位可以解除与受委托单位的行政执法委托关系。

　　四、委托期限
　　自2023年3月30日至2028年3月29日止。

　　本委托书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委托期限届满后，经委托人审核认为符合条件的，重新签订委托书。(在委托执法期间，如遇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发生变化的，双方按照新的相关规定重新签订委托书对委托权限、委托事项、委托期限等作出相应变更或补充。)

       本委托书一式三份，委托单位、受委托单位各执一份，由委托单位报本级司法行政机关备案一份。

— — — — — — —（以下无正文）— — — — — —

委托单位（盖章）               受委托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签名）：

2023年3月30日                 2023年3月30日
